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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业优势 赋能健康盐城

一、政策调整背景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住房
保障作用，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结合我市实际，盐城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对住房
公积金部分使用政策作调整。

二、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阶段性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高额度
在主城区（亭湖、盐都、盐南、开发

区）购建自住住房的，符合贷款条件的
家庭，贷款最高额度由100万元提高至
120万元；符合贷款条件的个人，贷款
最高额度由50万元提高至80万元。

在各县（市、区）购建自住住房的，
符合贷款条件的家庭，贷款最高额度
由80万元提高至90万元；符合贷款条
件的个人，贷款最高额度由40万元提
高至60万元。

此阶段性措施的实施期限至2025
年12月31日。

（二）阶段性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
首付款比例

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本
市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5%。

此阶段性措施的实施期限至2025
年12月31日。

（三）实施改善型住宅住房公积金
贷款支持政策

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买改善型住宅（新建商品住房）、绿
色建筑（新建商品住房）的，其住房公
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20%。改善型
住宅、绿色建筑、装配式住宅住房公积
金贷款额度支持政策不叠加享受。

（四）实施存量住房“以旧换新”住
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

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

缴存人，参与我市存量住房“以旧换
新”活动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
上浮20%。

此政策的实施期限与盐城市存量
住房“以旧换新”活动的实施期限保持
一致。

（五）延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
房首付款政策有效期

为持续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减轻职工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支付首付款的资金压力，将《关于支持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通
知》（盐房公积金〔2023〕20号）相关政
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时间
调整后的政策自2024年9月1日

起执行。
四、政策调整的相关说明
（一）关于阶段性提高住房公积金

贷款最高额度：
缴存人在2024年9月1日至2025

年12月31日期间，在我市购建自住住
房的，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
度可以适当提高，即在主城区（亭湖、
盐都、盐南、开发区）购建自住住房的，
符合贷款条件的家庭，贷款最高额度
由100万元提高至120万元；符合贷款
条件的个人，贷款最高额度由50万元
提高至80万元。

在各县（市、区）购建自住住房的，
符合贷款条件的家庭，贷款最高额度
由80万元提高至90万元；符合贷款条
件的个人，贷款最高额度由40万元提
高至60万元。

以上阶段性提高公积金贷款最高
额度，不适用于办理“商转公”贷款。
即缴存人在前述期间（2024年9月1日
至2025年12月31日）申请将原商业住
房贷款转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其贷

款最高额度仍按盐房金管〔2023〕1 号
文件保持不变。

（二）关于阶段性降低住房公积金
贷款首付款比例：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2024年5月17日《关于调
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
策的通知》文件精神，首套住房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
整为不低于 15%，目前我市商业银行
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已按此执
行，为更好满足职工刚性住房需求，
减轻职工购房首付款压力，参照商业
银行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将住
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
20%降至15%。与之相配套，以所购房
抵押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住房抵
押值由原来最高不得超过其现值的
80%，阶段性调至最高不得超过其现值
的85%。

（三）关于实施改善型住宅住房公
积金贷款支持政策：

改善型住宅、绿色建筑贷款额度
上浮适用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暂不
适用于购买二手房及办理“商转公”贷
款。对于缴存人家庭购买的新建商品
房同时符合改善性住宅、绿色建筑、装
配式住宅等多项支持政策的，缴存人
家庭可任选其中一项支持政策执行，
三项支持政策不叠加享受。

缴存人购买改善性住宅、绿色建
筑、装配式住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如购房合同已载明所购房屋属于改善
性住宅、绿色建筑、装配式住宅等信
息，则无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如购房
合同未载明属于改善性住宅、绿色建
筑、装配式住宅等信息，则由开发企业
集中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四）关于实施存量住房“以旧换

新”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
我市出台《关于优化调整促进市

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
措施》后，市城投集团、悦达集团、开
发区世纪新城集团等企业为满足市
民改善性购房需求，分别推出“以旧
换新”业务的“换新购”活动。所谓

“以旧换新”就是居民家庭可以用一
套或多套自持旧的商品房，置换一套
新建商品房（自持商品房置换总价不
高于所购新建商品房总价的一定比
例，具体比例按各企业发布的“换新
购”活动公告）。

为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
用，更好地支持缴存人参与“以旧换
新”业务，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缴存
人“以旧换新”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 20%。
即，2024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缴存人在主城区（亭湖、盐都、
盐南、开发区）“以旧换新”的，家庭最
高贷款额度为120万×（1+20%）=144
万，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为 80 万×（1+
20%）=96 万；缴存人在各县（市、区）

“以旧换新”的，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
90万×（1+20%）=108万，个人最高贷
款额度为60万×（1+20%）=72万。

存量住房“以旧换新”住房公积金
贷款支持政策，适用于我市所有推出

“换新购”活动的国有企业和各类房地
产企业。

（五）关于延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购房首付款政策有效期：

原政策执行期限至2024年8月27
日，为持续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减轻职工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支付首付款的资金压力，将政策执行
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政策解读

9月7日，盐城市医学会召开第十
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
届理事会，明确下一步工作目标和任
务，进一步团结和动员广大医学科技
工作者，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医学会常务
副会长陈亦江，市医学会第九届理事
会会长孙长春，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高福华，市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张鹏等出席会议。

盐城市医学会成立于1959年，以
团结组织广大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执行国家
发展医学科技事业的方针为宗旨，荟
萃了盐城市内权威的医学专家，是推
动全市医学科技进步和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近年
来，市医学会顺利通过 4A 社团复审，
被省医学会两次表彰为优秀地市级医
学会，一次表彰为创新地市级医学会，
连续5年被市科协表彰为综合示范学
会，被市人社局和市科协联合表彰为
全市科协系统优秀单位，组织开展的
健康科普秀活动被中国科协表彰为优
秀项目、被省科协表彰为优秀组织单
位，和常州市医学会联合申报的南北
结对共建能力提升项目被省科协评为
优秀项目。

孙长春代表市医学会第九届理

事会作工作报告。他指出，第九届理
事会任期内，在省医学会、市科协、市
民政局、市卫健委的领导下，在理事
会全体理事的共同努力下，在各会员
单位、各专科分会的大力支持下，市
医学会坚持办会宗旨，充分发挥学会
的桥梁纽带作用，紧紧围绕全市卫生
健康工作的重点，党建强会持续推
进，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学术交流日
趋繁荣，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医学
鉴定规范有序，为我市医学科学的繁
荣与发展和助力健康盐城建设等方面
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九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财务报告，投票表决通过了

《盐城市医学会章程（修订）》（草案）、
《盐城市医学会会费收缴和使用管理
办法》等文件。选举产生了第十届理
事会、监事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
产生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监事会
主席。张鹏当选为第十届理事会会
长。郭建军、张亚军、唐晓波当选副会
长，杨益国当选秘书长，乐永辉当选监
事会主席，朱加祥、殷叶、卜云担任副
秘书长。

新当选的第十届理事会会长张
鹏在讲话中表示，这次大会是一次
民主和谐、务实高效、团结奋进的盛
会，对于进一步繁荣发展盐城医学

科学事业、推动健康盐城建设迈上
新台阶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一届理
事会要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充分发
挥医学会学术引领作用，更好地服
务社会、服务政府、服务会员和广大
医学科技工作者。要强化大局意
识、强化责任意识、强化规矩意识，
努力把学会建设成为社会信誉好、

发展能力强、学术水平高、服务成效
显著、内部管理规范的现代科技社团
组织。要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深入推
进改革，全面提升能力，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更加严谨的态度、更加精湛
的技术，为患者健康福祉而努力，为
促进我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现场 黄一琪 摄

市医学会成功举行换届大会


